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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學生實作合約書 
 

立契約書人： 
實作機構： (以下稱甲方)  
學校單位：朝陽科技大學 (以下稱乙方)  
實作學生： (以下稱丙方) 

為共同推動在學學生專業實作制度之共識，經三方同意訂立本合約，遵循條款如

下： 

一、實作期間與實作名額： 

(一)甲方提供乙方休閒事業管理系進修部四技二年級休閒產業實務實作(二)課程

學生專業實作之機會。 

(二)實作期間：自 108 年 2 月 1 日起至 108 年 7月 31日止。 

二、實作環境： 
(一)甲方應提供安全衛生之實作內容及場所並進行職前安全講習，且不得令丙方

從事危險、違法之實作活動。 
(二)丙方利用甲方所提供之場所實作，務必遵守甲方人事及工作管理規則，接受

甲方人員之指導，並維護安全及善盡業務保密義務。 
(三)甲方依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對丙方具有保護義

務，應確保實作環境之安全。丙方於實作期間遭受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

爰向甲方申訴時，甲方應依法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並應立即通

知乙方，使乙方得依校安維護通報系統向主管機關通報。 
實作訓練期間，如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由乙方提請調查時，應請甲方推派代表

參與調查會；若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由甲方進行調查時，亦應邀請乙方代表共

同參與調查。 

三、實作內容： 
(一)甲方指示之工作內容為    相關作業，實作性質應與學生在校所學相

關，並不得非法利用丙方留置到夜間工作、輪班，或從事無關專業能力表現

之事情；若因實作場域之性質不同，甲方如有加班之必要，工作時間 1 日不

得超過 12 小時；延長工作時間，1 個月不得超過 54 小時，各項工作條件應至

少符合勞基法規定。 
(二)丙方至甲方所屬機構進行實作時，應遵守甲方規定，接受甲方之安排與指導，

並遵守以下事項： 
1.實作時間屆滿，丙方應依國家法令及甲方規定，將業務上所掌管之文件、資

料、圖表、物品、財產等歸還甲方，並辦妥手續，經甲方同意後始得離職。

丙方違反前開規定者，應賠償甲方因此所受之一切損害。 
2.為顧及甲方之業務機密，乙方之實作學生及輔導老師因參加本校外實作課程

合作所知悉甲方之業務機密，無論實作期間或實作終了後，均不得以任何

方式洩漏予任何第三人或自行加以利用，亦不得將實作內容揭露、轉述或

公開發表。 
3.丙方同意於實作期間為職務上或職務有關之發明、創作、專利權、著作權、

營業機密或其他智慧財產權等，若無事前協議，則均歸屬甲方；如需申請



 

者，丙方應配合辦理。 
4.依規定辦理選課作業，按時繳交實作報告，始能於課程結束後取得實作學分。 
5.依規定辦理實作作業並進行實作，如有違反，依公司與學校規定，接受處分。 

(三)甲方若有業務相關問題需由乙方協助時，乙方應推薦適當之教授、學者提供

建議與協助。 

四、實作薪資： 
實作期間，甲方按月發給丙方實作薪資 □時薪 新台幣          元整 

□月薪 新台幣          元整 
（依甲方薪資規定辦理），最低標準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所訂之最低基本工資。 

五、保險： 
實作期間，甲方應為丙方辦理勞工保險、健康保險及勞工退休金提撥；勞健保保

費分擔方式應依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六、實作輔導機制： 
(一)職前輔導：乙方應於實作前，要求丙方在實作期間遵守實作機構規定，並注

意工作態度與紀律。 
(二)本職學能輔導：甲方應與乙方合作，針對丙方本職學能規劃適合之實作內容，

並指派專責輔導人員帶領實作及教育訓練，增進就業能力與經驗。 
(三)生活及心理輔導：甲乙雙方應為丙方實作期間之生活輔導與問題解惑。 

七、實作生成效考核： 
乙方得定期與甲方約定前往查核丙方出勤狀況並填寫「學生校外實作訪視紀錄表」；甲

方應定期考核丙方實作成效，並於實作結束後提供丙方之實作表現相關資料予乙

方，如有需要，共同參與評核實作成績；同意協助乙方之實作指導老師定期或不

定期前往甲方訪視了解丙方之實作狀況。 

八、爭議處理： 
(一)丙方於甲方實作期間，如有未按規定從事有損甲方聲譽或其他不適任情事

等，經甲方應知會乙方共同處理，視情況決定是否終止實作或轉介其他實作

機構。 
(二)實作訓練期間，如有發生實作糾紛或其他爭議之情事時，同意提請校內實作

相關委員會召開會議仲裁，並請甲方推派代表與會；若由甲方內部機制進行

處理時，亦應邀請乙方代表共同參與。 

九、管轄暨補充規定： 
本合約未盡事宜，得經雙方同意後得以書面協議補充之；如有爭執時，同意以臺

灣臺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甲乙雙方之任何一方若欲終止本合約書，應於保障丙方實作權益之前提下，經雙

方協商後為始得為之。 

十一、本合約書正本壹式參份，由甲乙丙三方簽署後各執乙份為憑。 



 

立合約書人 
甲       方：                                   （公司/機構用印） 
職稱/代表人：                                   （代表人用印） 
統 一 編 號： 
地       址： 
連  絡   人： 
連 絡 電 話： 
連 絡 手 機： 
 
 
 
 
 
 
 
乙       方：朝陽科技大學                       （學校大印） 
職稱/代表人：                                   （校長職銜簽字章） 
地       址：41349 臺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 168 號 
連  絡   人：鄭政宗主任  李金佩助教 
連 絡 電 話：04-23323000 #7454 
 
 
 
 
 
 
 
 
丙        方：             學生用印 
身分證字號  ： 
地        址： 
 

 
 
 
 
 
 
 
 
 
 
 

中華民國  108年 1月   日 


